《云南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委、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党政同责”，是指各级党委、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共同负有领导责任，其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分别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第三条 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健全涵盖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其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分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产业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各类园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同步考核。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五条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原则，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班子要全面建立涵盖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和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制度。
    第六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健全各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常务副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原则，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七条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对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监管责任。
第八条 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生产经营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其他副职对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主管责任。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建立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一）州（市）以上党委每年至少召开1次常委会议，县（市、区）党委每半年至少召开1次常委会议，乡（镇、街道办事处）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党委会议，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安全生产形势，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促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
    （二）州（市）以上政府每年至少召开2次常务会议，县（市、区）政府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常务会议，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每月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分析安全生产形势，查找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三）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会议落实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每季度召开1次全体会议，通报安全生产形势，督促各成员单位抓好工作落实。
    第十条 建立安全生产学习调研制度。
    （一）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每年至少安排1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大方针政策、典型事故案例等。
    （二）各级党校（行政院校）要将安全生产纳入干部培训教育内容。
    （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开展1次安全生产专题调研，亲自督导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第十一条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一）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完善规范化、常态化的安全检查制度，党政领导干部要组织开展并参与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检查。
    （二）各级政府要针对本地区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或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三）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季度要安排部署1次安全生产综合检查，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重要时段要组织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四）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每月要分析1次安全生产形势，查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完善检查记录和工作台帐。
    第十二条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考核制度。
    （一）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指标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年终考核内容。
    （二）将亿元GDP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列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将年度安全生产事故控制指标、较大事故控制起数、重大及以上事故“零控制”作为各级政府安全生产“一票否决”考核指标。
    （三）将安全生产工作列为单项考核项目，各级政府要制定完善考核办法，层层分解考核指标，加强动态考核。
    第十三条 建立安全生产通报约谈制度。
    （一）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季度要向同级党委、政府报告1次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根据情况作出批示或者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二）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要向下一级党委、政府通报1次安全生产情况，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点评，提出工作建议。下一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认真研究制定落实措施。
    （三）对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幅度较大、较大事故多发、发生重大事故和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的地区，由上级党委、政府或者安全生产委员会对下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
    第十四条 建立安全生产督办制度。
    （一）各级党委要明确1名领导班子成员对本地区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跟踪督办。
    （二）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对分管领域中的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或者重大事故隐患进行跟踪督办。
    （三）县级以上政府每年要确定一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挂牌督办，明确整改单位、督办单位及其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第十五条 建立安全生产新闻发布制度。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要建立安全生产联合新闻发布制度，每半年召开1次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本地区的安全生产情况。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要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准确发布事故处置、调查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督促同级政府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及时了解掌握情况。
    （三）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并认真组织实施。
    （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领导班子，选配优秀干部充实安全生产监管队伍。
    （五）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将安全生产纳入思想政治宣传范畴，开展公益性安全生产文化宣传，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社会氛围。
    （六）加强对安全生产党政同责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工作执行不力、“一岗双责”履职不到位的党政领导干部。
    第十七条 各级政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安全生产重大政策措施和工作制度，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制定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县级以上政府要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专项规划，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安全生产支撑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四）加强各级安全生产监管机构、执法队伍和执法装备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监管人员的岗位津贴。
    （五）部署、督促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六）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整顿关闭、专项整治、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等工作，依法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七）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建设，组织、协调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八）依法组织查处安全生产事故。
第五章 考核
    第十八条 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年终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能力评价、选拔任用和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将安全生产作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条 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为不合格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其主要负责人1年内不得提拔。
第二十一条 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安全生产党政同责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安全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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